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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期“以案说法”刊出的两个
案例没有共性， 一个是购买商品房时的业
主维权；另一个则是酗酒引发的命案。编辑
想说的是，常言道：买的没有卖的精。 此类
商品房销售广告中言过其实的吹嘘、 欺诈
行径司空见惯， 购房者购房时必须冷静判
断，不要被宣传单上的广告内容所左右。

另一起命案，令人伤感，教训惨痛，应
该引起喜欢出入这类场所的人士之警醒，
交友喝酒，切不可劝酒、拼酒。 切不可以伤
害自己的身体图一时之快活。

近日，上海一中院适用《民法典》格式条
款相关规定审结五起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上
诉案件。
交房入住后，周某等业主发现小区并没

有房屋宣传资料中提到的人车分流和露天泳
池，故诉至法院要求开发商天福公司赔偿房
屋差价损失。
经审理，上海一中院认定，《商品房预售

合同》中约定开发商保留对小区平面布局的
修改权以及宣传资料所载内容不列为合同组
成部分的格式条款与购房者具有重大利害关
系，而天福公司对此未尽提示或说明义务，故
该条款不应成为合同内容，维持一审法院关于

天福公司赔偿周某等业主相关损失的判决。
说好的人车分流和游泳池，
购房合同说改就改

周某等人向开发商天福公司购买涉案小
区商品房，楼盘售卖时的房屋宣传资料都显
示了小区规划的是人车分流，并设有室外泳
池。但后来业主们得知：在天福公司向有关部
门备案的建设规划中，该小区并非人车分流，
天福公司是在通过竣工验收后，以草皮覆盖
地面车位的方式营造人车分流的“假象”，而
有关部门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责令天福公
司进行整改、恢复地面车位；至于“室外泳
池”，则系违法建筑，不能使用。当业主们找天

福公司交涉时，却被天福公司告知，
在《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约定其保留
对小区平面布局的修改权以及宣传
资料所载内容不列为合同的组成部
分。周某等人认为自己受到了欺诈，
故向法院起诉，要求开发商天福公司
赔偿损失，按照每平方米 3000 元计
算 (其中，周某房屋面积 92.43 平方
米，故主张损 27 万余元)。一审法院
认为，《商品房预售合同》中的上述
条款系格式条款，天福公司未采取合
理方式提请购房者注意，故上述条款
应属无效而不予适用；宣传资料中关
于人车分流与室外泳池的内容明确
具体，且对购房者的购房决策会产生
直接影响，应视为要约，天福公司未

能履约应承担违约责任，酌定支持周某等人
要求赔偿的部分金额。（其中，周某的获赔金
额为 12000 元）一审判决后双方不服，均上
诉至上海一中院。

适用《民法典》第 496 条：未尽提示或说
明义务的格式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经审理，上海一中院认为，《商品房预售
合同》中约定开发商保留对小区平面布局的
修改权以及宣传资料所载内容不列为合同组
成部分等格式条款限制了购房者的权利，且与
购房者明显具有重大利害关系，而天福公司未
就上述条款向周某等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
鉴于周某等人不认可上述条款具有拘束

力，故依据《民法典》第 496 条等规定，认定
该格式条款不成为《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内
容，一审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涉案宣传资料内
容明确，且对公众的购房决策确会产生实质
影响，构成要约并判令天福公司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并无不当。
关于周某等业主在本案中提出的赔偿数

额，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系争房屋预售时因
“人车分流”和“室外泳池”的因素而产生价
格虚高之情形，一审委托的专业机构亦认为
上述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无法考评，故
周某等人所主张的差价损失，依据显非充分。
一审基于本案实际情况，经综合考量后，酌情
确定的赔偿数额，并无不妥，且在现有证据条
件下具有相对合理性。
综上，上海一中院遂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以上所涉公司名为化名）
【法官心语】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民法典》实施后，其
第 496 条规定了格式条款不订入合同的情
形，即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
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
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因此，开发商作为格
式条款的提供者不仅必须公平地设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还必须对相对方尽到提示或说
明义务，否则，不能视为双方对该条款内容达
成合意，该条款内容亦不得订入合同、进入效
力评价的范畴。

深夜，单身女子小桃至烧烤店独自撸串
喝酒。几位男士上前搭讪，并邀请小桃一起喝
酒聊天。男士们频频劝酒，几人畅快共饮。凌
晨4点，小桃因酒精中毒命陨烧烤店。斯人已
逝，谁该担责？是劝酒的男士，还是作为经营
者的烧烤店？
近日，上海一中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

宣判了这起生命权纠纷案，二审判决小桃自
身承担醉酒死亡 80% 的主要责任，改判两
名劝酒人按份分别承担 12%及 8%的赔偿责
任，烧烤店对两名劝酒人赔偿总额承担 50%
的补充赔偿责任 。

陌生男士劝酒 女子凌晨命陨烧烤店

“我饿了”。2020 年 5月 10 日午夜，小
桃发送微信定位给不久前认识的烧烤店员工
大军：“我在这，过来接我。”
看到微信后，大军骑电动自行车将小桃

接到烧烤店。此时，时钟指向 1点 52分，小桃
在 9号桌落座，点了几串烧烤，大军递给小桃
一罐椰汁，小桃却说要喝酒，大军便又从柜台
拿了剩余少量白酒的酒瓶，给小桃倒了一点。
虽然已是深夜，烧烤店内零散还有几桌

客人。阿中、小勇、阿坤三人正在 7号桌喝酒
聊天，看到孤身一人的小桃，便想将小桃搭讪
过来。
2 点 12 分，小勇来到 9 号桌，与小桃搭

讪，碰杯共饮一次白酒。两人聊了半个多小
时，阿坤又来到 9号桌，将小桃邀请到了 7号
桌。服务员按要求给 7号桌又上了一瓶白酒，
小桃将白酒分成三杯，她与小勇、阿坤各持一
杯。大军看到后，上前劝小桃少喝点，却被小
桃拒绝。小桃提议四人碰杯同饮，后又主动与
阿坤干杯，四人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然而，小
桃渐渐出现饮酒过量的反应，反复搓脸、撸头
发、低头张嘴深呼吸。
3 点 18 分，在阿坤的劝说下，小桃第五

次举杯饮尽杯中白酒，过了一会，小勇给小桃
加倒啤酒，阿坤又再次举杯劝酒，小桃此时已
醉态尽显，并有些抗拒。阿坤继续劝酒，小桃
趴倒在桌上，很快又抬起头举杯。阿坤又为小
桃满上啤酒，递给小桃饮下。
3点 35 分，已醉趴在桌上的小桃用双手

撑住桌子，试图努力抬起头，但没成功，之后，
她没能再抬起头。看到此景，阿中离席而去，
再未返回。
大军经过 7号桌，用手拍打并试图扶起

小桃，小桃没有反应。之后，阿坤和小勇都试
图叫醒小桃但未果，面对这种状况，两人与大
军吵了起来，小勇一去不返。

3点 56分，阿坤扶起小桃的头，此时小桃
身体开始明显抽搐，5分钟后抽搐渐弱。阿坤
与在邻桌收拾的大军和其他店员就该由谁来
负责照顾安置小桃争论起来，后阿坤离开烧
烤店。
4 点 8 分，大军对小桃持续进行了 5 分

钟的简单施救，期间烧烤店帮工老何报警，4
点 14分警员出警至现场，并拨打 120电话。
4 点 26 分，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到场，现

场确认小桃意识已丧失，自主呼吸停止，宣告
临床死亡。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小桃符合急
性乙醇 (酒精)中毒死亡 。

一审： 女子自负 80% 责任， 劝酒人对
20% 互负连带责任，烧烤店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

小桃的养父将烧烤店及员工大军、帮工
老何，以及阿中、小勇、阿坤 3 名酒友一起告
上法庭，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
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198万余元 。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桃本人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安全负有合理
谨慎的注意义务并自我克制。但在事发当时，
小桃愉快地接受来自陌生人小勇和阿坤的搭
讪，对于喝酒亦有主动性，案外人小桃前夫表
示，小桃生前有酗酒的恶习，故小桃对自身死
亡结果应承担主要责任。
本案事故的发生系在烧烤店营业过程

中，帮工老何系在工作过程中，行为明显不存
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员工大军虽之前与小
桃相识，当天亦系由其接小桃到店内，但并无
充分证据证明两人有更为亲密的私人关系。
事发当天接小桃到店内消费、入店后的一系
列接待行为，仍系大军为烧烤店的餐饮生意
而为顾客提供服务的工作任务范围内，且从
事发整个过程判定，大军亦不存在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行为。因此，老何、大军在事发过程
中的行为后果均由烧烤店承担。
阿中在小勇和阿坤主动与小桃搭讪、邀

请同饮后，整个饮酒过程与小桃交流甚少，
更没有主动劝酒的行为，只是有跟随小勇、
阿坤 、小桃同饮的行为，后在小桃趴在桌上
时起身离开，不能苛求阿中对离开之后小桃
因醉酒导致死亡的后果产生预判，故认定阿
中不承担侵权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小桃自身积极同饮，小勇

和阿坤积极劝酒、不救助，烧烤店不及时救助
共同造成了小桃的死亡后果。经核定，小桃养
父的合理损失 (除律师费)为 191 万余元，根
据各自行为与死亡后果原因力的大小，一审

法院酌定小桃自负 80%的责
任，剩余 20%的责任由小勇
承担 8%即 15.3 万余元，阿坤
承担 12%即 22.9 万余元，同
时小勇和阿坤之间互负连带
责任；对前述小勇和阿坤连带
承担的赔偿义务，烧烤店承担
50%，即 19.1 万余元的补充
赔偿责任 。

二审：劝酒人过错程度可
区分，改判按份承担责任
烧烤店、小勇、阿坤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烧烤店上诉称，其已在管

理和控制能力范围内尽到了
注意义务和救助义务，不应承
担补充赔偿责任 。
小勇认为，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或与阿坤之间的连带责任。阿坤上诉称，一审
法院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小勇与阿坤
均请求改判其从人道主义角度承担 3万元以
内的补偿责任。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

焦点一是小勇、阿坤对小桃的死亡有无过错，
其应否承担责任及责任比例的认定；二是烧
烤店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应否承担相应
的责任 。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本案中，小勇、阿

坤积极同饮、劝酒，甚至在小桃大量饮酒并已
经出现醉态后，仍实施继续劝酒的积极行为。
且当小桃出现醉酒后的危险状态时，小勇和
阿坤均未尽救护、送医或报 120 的通知义务，
两人的不作为体现了对小桃健康和生命安全
的漠视，是导致小桃延误救治时机直至最终
死亡的原因之一。小勇和阿坤实施的上述作
为和不作为行为，主观上存在过错，客观上造
成小桃最终死亡的损害后果，符合侵权的构
成要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在案证据，
小勇、阿坤在对小桃搭讪时，存在一定的意思
联络，但该搭讪行为本身并非法律禁止的行
为，与小桃的死亡之间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且
纵观小勇和阿坤在共饮过程中的表现，双方
实施的侵权行为及过错程度可以加以区分，
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及原因比例确定各
自应承担的责任。综合考量同饮过程中小勇
和阿坤的劝酒行为、劝酒次数等因素，阿坤的
责任要明显大于小勇，一审法院酌定小勇、
阿坤赔偿责任比例尚属合理。然二人应承担
按份责任，无需互负连带责任，予以纠正。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上海一中院认为，
消费者处于严重醉酒的危险状态时，餐饮经
营者有义务采取及时、合理措施确保醉酒消
费者的安全，防止危险的发生。本案中，小桃
醉酒后出现危险状态，从小桃头趴在桌上失
去知觉到老何报警之间长达近 35 分钟的过
程中，烧烤店的数名员工都可以发现或者已
经发现小桃的不正常状态，但始终无人及时
报警或者拨打 120，烧烤店未及时采取救护、
送医或报 120的措施，未尽安全保障义务，依
法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对前述小勇和阿
坤按份承担赔偿义务的总和，烧烤店承担
50%的补充赔偿责任。
上海一中院遂作出如上改判。（以上人名

均为化名）
【法官心语】

本案审判长兼主审法官指出，共同饮酒
虽系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单纯饮酒并不产
生民事责任，但是共同饮酒人之间应当尽到
相互提醒、劝告少饮酒并且阻止已过量饮酒
之人停止饮酒的注意义务；当共同饮酒人处
于醉酒等危险状态时，其他共同饮酒人应及
时采取救护、通知、照顾、送医等合理措施保
护醉酒之人免受伤害，积极履行救助义务，若
因过错违反上述义务，应依法承担相应的责
任。
而作为经营者，应对进入其经营活动场

所的顾客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使其免受人
身及财产损害的安全保障义务，当在其店内
活动的 (包括顾客在内的）人员出现明显的
不正常状态时，应当予以应有的关注，并及时
采取救助措施。

单身女子被劝酒而亡，责任该谁负？


